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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的关键纽

带，其功能已由单一的商品流通拓展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变革的综合性力量。本研究聚焦农村电商赋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从经济基础驱动、治理主体激活、数字技术嵌入和制度规则创

新四个维度，系统解析其内在运行逻辑，据此构建四维实践框架，并揭示差异化情境下的路径选择。同

时识别出赋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数字鸿沟制约、利益分配失衡与治理规则适配等挑战，提出针对性政策

建议。研究旨在为地方政府推动电商与治理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为基层组织与村民依托数字平台参

与治理提供实践指引，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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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a crucial cornerstone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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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a key link i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e-commerce has expanded its function from a single commodity circulation to 
a comprehensive force driving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rural e-commerce empow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operation logic from four dimensions: eco-
nomic foundation-driven, governance subject activ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ing, and insti-
tutional rule innovation. Accordingly, it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practical framework and re-
veals the selection of pathways applicable to differentiated contexts. At the same time, it identifies 
challenge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in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such as digital divide constraints, 
unbalanced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governance rule adaptation issue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e-commerce and governance, and offer practical guidance 
for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thereby effectively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
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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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与“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双重要求，

标志着二者协同推进已成为明确的政策导向。随着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深

度衔接，农村电商已从早期“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的流通模式，升级为撬动乡村产业转型、民生改

善与治理变革的重要载体。实践表明，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重要动力，农村

电商作为数字经济在乡村领域的关键载体，呈现迅猛发展态势。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农村网

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6.4%，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5.8%，显示出其作为连接城乡要素、激活乡村资

源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转型期，仍面临治理资源匮乏、主体参

与不足、决策效率低下等现实难题，而农村电商在资源整合、信息交互、主体联结等方面的优势，恰好

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梳理既有研究可知，农村电商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呈现“赋能”与“风险”并存的特征。在积极

影响层面，农村电商不仅能促进农民增收[1]、推动乡村产业振兴[2]，还能培育“新农人”，为治理现代

化提供主体支撑。其中，乡村精英构建的电商组织可成为城乡连接的核心载体，带动村庄多元主体参与，

进而重构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唤醒村民共同经济利益意识，最终提升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促进治

理民主化[3]。同时，数字技术作为农村电商的重要支撑，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政府决策、简化

政务流程、培育数字村民等，向乡村社会赋权增能[4]。在潜在挑战层面，部分学者已关注到农村电商发

展的包容性问题，即如何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小农户、老年人等弱势群体[5]。此外，电商产业在农村社区

的嵌入还面临村庄产业环境滞后引发的资源利益竞争与流失困境，以及生产主义扩张与村庄社会秩序的

均衡难题[6]。 
基于此，本研究将农村电商视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赋能工具，系统分析其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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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政府制定电商与治理融合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为基层组织和村民利用电商参与治理提供操作指引，

助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2.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制 

2.1. 经济基础驱动机制：夯实治理现代化的物质支撑 

农村电商通过重构乡村资源要素配置方式，能够激活并壮大乡村经济，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物质

保障与内生动力。具体来看，一方面体现在资本增值与财政保障上。农村电商能将原本可能外流的青年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处于沉睡状态的农产品、生态文化资源等纳入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实现其经

济价值。这不仅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更关键的是通过佣金、服务费、集体资产入股等方式，为村集体经

济注入可持续财政收入[7]。随着财政实力增强，村集体得以兴办以往“无钱办事”的公共事业，比如改

善人居环境、提供养老托幼服务，进而显著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另一方面则

表现为激发内生动力与利益关联。农民通过参与电商活动获得实际经济收益，获得感与对村庄共同体的

认同感会大幅提升[8]。这种利益联结机制使村民形成清晰认识到，稳定的数字网络、畅通的物流体系、

良好的诚信声誉等优质治理环境，是农村电商持续发展的前提。在此认知基础上，村民参与公共事务、

维护公共秩序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被激发，此时治理不再被视为与自身无关的行政任务，而转化为关乎自

身切实经济利益与发展诉求的重要事项。 

2.2. 治理主体激活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在资源驱动机制夯实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农村电商进一步通过主体激活机制，催生并赋能新的治理

主体，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一是新精英的崛起。新农人、电商带头人凭借其经济成功所积累

的社会声望与资源动员能力，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新兴权威。乡村精英常通过正式渠道(如进入村两委、

村民代表会议)或非正式协商平台被吸纳至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从“致富带头人”向“治理参与者”

的角色转换。乡村精英将市场实践中的创新思维与管理经验等引入乡村公共事务决策过程，有助于提升

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9]。二是新组织的培育。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涌现的电商协会、专业合作社

等组织，在规范行业标准、协调内部利益纠纷、提供共性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逐

步承接了部分公共治理职能，这类组织成为联结政府行政体系与分散农户的关键桥梁。三是普通村民的

激活。村民的广泛参与是村民自治的基础，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必不可少的一环[10]。电商创业的低门

槛特性，为广大普通村民提供了参与创业等经济活动的条件和机会。经济独立性的增强显著提升了其社

会话语权与主体意识，进而促使他们更为主动地关注和参与村庄公共议题的讨论与决策。这一过程有效

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从自上而下的“被动管理”向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民主化转型。 

2.3. 数字技术嵌入机制：革新治理流程与工具 

在农村电商重构乡村治理主体格局的基础上，其所依托的数字技术、平台及思维模式，通过技术嵌

入机制被系统引入治理领域，推动治理工具与流程向数字化、现代化演进。一是在信息透明与流程优化

方面，数字技术为村级事务公开提供了多元化渠道。借助微信群、村级公众号等平台，村务信息得以实

时、全面公开，有效保障村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同时，公共服务流程实现数字化重构，“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逐步成为现实，社保缴纳、证件办理等事项线上办理率显著提高，既提升了行政效率，也

增强了村民的满意度[11]。二是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方面，电商平台所积累的消费大数据为乡村治理提

供了重要依据。村庄可基于销售数据、用户评价等信息，精准研判产业趋势、优化种养结构、制定发展

规划，推动治理决策从依赖传统经验向依托数据洞察转变，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例如，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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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农产品线上销售情况，可为下一生产周期的品种选择与规模调整提供参考，实现产业服务的精准化。

三是在信用构建与智慧治理方面，电商平台内生的信用评价机制对村民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

买家好评、店铺评分等信用要素逐步强化了村民的契约意识与诚信观念。部分地区进一步将信用机制延

伸至乡村治理领域，建立“积分制”等管理平台，对村民在遵纪守法、参与公益、环境卫生等方面的表现

进行量化积分，并将其与福利待遇、信贷支持等权益挂钩，从而创新了社会治理方式，提升了治理的精

细化与智能化水平。 

2.4. 制度规则创新机制：完善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在农村电商与乡村社会深度互嵌的进程中，其作为数字经济形态在乡村场域的具象化呈现，通过制

度规则创新机制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调适，逐步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配的现代治理

规则体系，进而提升乡村治理的规范性与制度弹性，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核心制度保障。从正式制度层面

来看，面对农村电商发展中凸显的物流网络覆盖不足、专业人才供给短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等系统性

挑战，地方政府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制度供给创新，形成治理体系对经济形态变迁的主动响应。例如，重

庆市针对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物流瓶颈，推出“邮运通”综合物流解决方案，通过整合邮政、供销、

快递企业等多方资源，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有效降低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物流成本，

该政策不仅优化了农村电商发展的制度环境，更推动基层治理逻辑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型，

体现了正式制度对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调整。此外，多地政府出台的农村电商人才专项扶持政策、

农产品电商质量追溯管理制度等，进一步完善了正式制度体系，为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刚性制

度支撑。从非正式制度维度来看，农村电商产业集聚区为维护区域公共品牌声誉、降低交易摩擦成本，

市场主体基于重复博弈与集体理性，会自发演化形成一系列行业自律规范，涵盖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

电商交易售后纠纷调解机制、物流配送服务标准等内容。此类市场内生规则深植于主体的利益共识，具

备广泛的认同基础与执行可行性，其实际约束效力往往高于外部强制性规范。随着电商实践的持续深化，

此类非正式规则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协商、村规民约修订等程序被逐步吸纳与整合，转化为全体村民普遍

接受并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实现了从市场自律到乡村自治的规则转化[12]。 

3.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3.1. 产业赋能路径：以经济增效反哺治理效能提升 

产业赋能路径的核心是将电商带来的经济活力，转化为支撑有效治理的可持续物质基础与内生动力。

第一，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村集体以资产、资源或资金入股，牵头成立电商公司、供应链合

作社或物流配送站，通过提供统一包装、品牌营销、冷链仓储等有偿服务，让村集体获得稳定收入。随着

这笔“集体钱袋子”的充实，村委有能力兴办公共福利、改善基础设施，从根本上增强组织动员能力与公

共服务能力，改变过去无钱办事的窘境。第二，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方

式，将农户深度嵌入电商产业链，确保其能共享发展红利。当村民的“钱袋子”与村庄的“大发展”紧密

相连时，他们会自发关心并参与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公共秩序，从旁观者变为当事人，内生性的治理需

求由此产生。第三，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电商销售农产品为起点，向后端延伸发展农产品加工、

包装设计，向前端拓展发展乡村旅游、农耕体验、民宿餐饮等新业态。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对治理提出更高

要求，比如环境治理、诚信体系建设、文旅服务标准化等，进而倒逼治理内容与水平的升级。 

3.2. 主体赋能路径：培育新农人并促进其治理角色融入 

在产业赋能奠定经济基础后，主体赋能路径着眼于“人”的现代化，通过培育和引导关键群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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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乡村治理的力量结构。其一，系统化培育“新农人”群体。针对电商从业者、返乡创业青年等，通过专

业培训、实战操练、资源对接，全面提升其电商运营、市场开拓与财务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加强政策

法规、社会责任与公共服务意识的培训，帮助他们完成从生意人到乡村经理人的视野提升。其二，搭建

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积极推荐和引导具备领导能力与公益心的电商精英，通过法定程序进入村两委、村

民代表大会或村庄议事会。同时支持他们牵头成立或参与行业协会、村庄矛盾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将经

济影响力转化为建设性的治理影响力，使其在制定村规民约、协调矛盾纠纷、规划产业布局中发挥积极

作用。其三，激发普通村民的参与效能感。利用电商平台的信息传播优势，及时公开村务财务，鼓励村

民通过线上平台对村庄事务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建立积分奖励制度，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如环境整治、

志愿服务等)行为与电商平台的优惠权益、村级福利挂钩，让参与治理变得“可见、可感、可量化”，全

面提升村民的参与感与主人翁意识。 

3.3. 技术赋能路径：利用数字工具推动治理流程再造 

随着乡村治理主体能力的不断增强，技术赋能路径的核心在于将数字工具从商业应用层面系统引入

公共治理领域，实现治理流程的数字化重构，以提升治理的精准性、效率与透明度。首先，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向乡村基层延伸。可依托现有电商服务站点，整合政务办理功能，实现社保缴纳、补贴申

领、政策咨询等公共服务事项的村级一站式办理，有效降低村民办事成本。同时，推广应用村级事务管

理 APP，实现村务通知、议事协商、民意反馈等功能的线上化运作，显著提升治理响应的及时性与运行

效率，破解传统治理“信息滞后”难题。其次，构建“智慧乡村”综合数据平台。通过整合电商交易数

据、网格化管理信息、物联网感知数据等多源信息，构建统一的乡村基础数据库。依托数据挖掘与分析

技术，实现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公共安全风险隐患、特殊群体服务需求等的智能监测与预测预警，推

动治理模式由被动处置向主动干预转变。最后，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信用治理体系。借鉴电商信用评价

机制，构建涵盖守法履约、邻里关系、公益参与、电商诚信等多维度的村民信用档案。通过信用积分与

金融信贷、社会评价、公共服务获取等权益挂钩，形成“信用有价”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乡村治理提供现

代化的柔性治理工具，助力提升村民自我约束与参与治理的主动性[13]。 

3.4. 制度赋能路径：推动从政策引导到内生规范的秩序建构 

在技术赋能优化治理流程的基础上，制度赋能路径着眼于构建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

电商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系统性保障。一方面，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与政策供给。地方政府应出台促进

农村电商与乡村治理协同发展的综合性政策，如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电商发展用地保障，设立财政专

项资金支持，并制定数据共享、人才引进等配套细则，为基层实践提供清晰的制度指引和资源支撑。另

一方面，重视基层内生规范的培育与提升。应充分尊重基层在实践中形成的有效规则，通过民主程序将

其纳入村规民约体系，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非正式制度。这种“规则内生”的模式有助于形成

自我实施、自我约束的治理秩序，实现治理成本的降低和治理效能的内生性提升[14]。 

4. 不同情境下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差异 

4.1. 技术引领路径：平台驱动型电商与市场关系驱动型乡村 

平台驱动型电商以大型电商平台为载体，凭借标准化交易规则、数字化流量分配体系及全链路供应

链服务等，打破地理阻隔与信息壁垒，将分散农户接入全国消费市场。市场关系驱动型乡村以专业种植

合作社、农产品经纪人网络为协作载体，村民契约意识与市场适应能力较强，已形成标准化生产与协作

销售模式，这种市场化基础能高效承接平台技术赋能，形成技术工具与市场载体的适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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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赋能路径遵循“技术渗透–流程再造–治理提效”的递进逻辑。一是技术工具降低参与门槛，推

动产业与素养双重升级。平台通过轻量化数字化工具简化电商运营流程，帮助缺乏专业经验的农户快速

上手，同时推动农产品从非标化散装向标准化网销转型，在提升农产品溢价与农户收益的同时，让村民

掌握数字工具使用逻辑，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基础。二是数据反哺优化治理决策。平台积累的农

产品交易数据可开放给村集体，助力精准识别优势产业、预判市场风险，进而科学调整种植规模与改进

品控标准，实现治理决策的科学化与精准化。 

4.2. 社会资本引导路径：能人带动型电商与宗族关系主导型乡村 

能人带动型电商以乡村本土精英为核心，凭借电商运营经验、外部商业资源及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

降低村民对电商的认知门槛与参与顾虑。宗族关系主导型乡村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纽带，村民间存在强

信任关系，宗族长辈或有威望者具备天然组织协调能力，这种信任基础能快速传递电商知识与治理理念，

避免外部引入模式的排斥感，形成精英引领与信任载体的融合格局。 
该赋能路径以治理主体激活为核心，遵循“精英示范–信任传递–集体参与”的作用逻辑。一是信

任纽带加速能力扩散。电商精英以宗族网络为载体，通过差序格局逐步覆盖农户，先对直系亲属开展实

操培训，再以亲属带邻居的方式扩大辐射范围，同时将电商培训与宗族议事场景结合，让村民在熟悉场

景中接受知识与理念，培育现代化治理意识。二是商业声望转化为治理权威。精英凭借电商成功积累的

社会声望，在宗族网络中承担治理协调角色，调解电商产销纠纷时兼顾契约精神与宗族情理，推进传统

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规范化转型，纠纷化解率较传统行政调解显著提升。 

4.3. 行政治理推动路径：政府主导型电商与行政权力主导型乡村 

政府主导型电商以县、乡级政府为推动者，通过政策扶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供给，为农村

电商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撑。行政权力主导型乡村以村两委为协调组织，村民对行政指令接受度高，村两

委具备较强资源整合能力与任务执行能力，这种行政组织基础能高效承接政府资源投入与制度安排，形

成行政推动与组织落地的协同格局。 
该赋能路径以制度规则创新为核心，遵循“政策引导–制度落地–治理规范”的递进逻辑。其一，

制度框架搭建协同基础。政府通过项目制推动电商与治理深度融合，将电商发展指标纳入村两委绩效考

核，同时制定村级电商服务站管理办法，明确服务站承担电商服务、政务代办、民意收集三重功能，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现代化治理制度体系。其二，行政力量保障资源公平。村两委依托行政权力，

将政府投入的电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优化治理资源和服务的配置，让电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5. 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风险挑战 

5.1. 数字鸿沟削弱乡村治理包容性 

农村电商作为数字技术在乡村场景中的重要应用，在推动数字服务普及、缓解城乡信息不对称方面

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其在操作技能、设备获取与信息理解等方面存在的隐性门槛，可能对部分群体形

成排斥，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包容性与公平性。尽管当前乡村网络基础设施覆盖水平显著提升，光纤与

移动通信网络已基本实现行政村全域覆盖，但数字鸿沟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对治理公平构成潜在制约。

从接入条件与使用能力双重维度看，老年人、低学历群体及贫困农户在智能终端获取、数字技能习得与

网络信息理解方面处于明显弱势。该类群体不仅面临设备购置的经济压力，更缺乏操作电商平台与政务

应用的必要能力。即便具备基础接入条件，复杂的界面设计与专业化的信息内容也使其难以有效参与数

字活动，可能使其在数字经济中逐渐边缘化，并在村级事务的线上表达、议事与监督过程中陷入“失语”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631


王慷苗 
 

 

DOI: 10.12677/ecl.2025.14113631 1860 电子商务评论 
 

状态。随着村务公开、民意征集与议事协商等治理环节日益依赖数字渠道，数字弱势群体的系统性缺席

可能导致公共决策无法全面反映村民整体利益。其关注的养老、医疗、土地权益等现实诉求，因缺乏有

效表达路径而易被忽视，从而背离治理现代化的包容性目标，使技术普惠在实践层面演变为实质性的参

与壁垒。若该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乡村内部可能基于数字资本分化形成信息优势群体与信息弱势群体，

加剧代际与阶层隔阂，削弱社会凝聚力，进而抬高治理协同成本。 

5.2. 利益失衡引发乡村治理结构张力 

农村电商发展可能带来收益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进而扭曲治理目标，

加剧村庄内部不平等。在发展初期，具备运营技能、社会资本与起始资金优势的“新乡贤”或规模化经

营主体，能够迅速抢占市场机会，通过品牌化、供应链整合与平台合作获取绝大部分电商红利。相比之

下，普通小农受制于生产规模有限、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与运营能力不足等约束，多停留于初级产品供应

角色，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此种经济收益差距若持续扩大，将逐步固化为村庄内部的阶层分化。

经济地位差异进一步转化为治理话语权的不均衡，电商精英凭借其经济成功所积累的社会声望与资源动

员能力，往往在村级治理中占据主导影响。若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机制，其可能将公共决策

导向利于自身商业利益的方向，导致公共资源偏离普惠目标，侵蚀村级治理的公信力。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于，个体经济利益的凸显可能弱化乡村传统的互助精神与集体意识。村民对网店运营、产品销售等个

体经济活动的关注度提升，而对道路维护、环境治理等需集体协作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下降，集体行动

困境加剧。 

5.3. 规则冲突阻碍乡村治理秩序整合 

农村电商的深入发展引发商业规则与乡土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表现为契约精神、市场竞争伦理

与乡村传统交往逻辑之间的摩擦。电商交易强调合同约束、时效要求与权责明晰，而乡村社会长期依赖

人情、关系与面子等非正式规范，二者在实践对接中易产生冲突。例如，在赊销行为中，严格按合同收

款可能被视作违背人情伦理；在违约处理中，依法追责则可能损害长期维系的社区关系，使村民陷入商

业理性与乡土人情之间的两难抉择。与此同时，市场竞争所倡导的“优胜劣汰”“效率优先”原则，与乡

村社会重视“均等”“互助”的传统观念形成鲜明对比。部分村民对电商成功者产生排斥心理，甚至通过

非正式手段干扰其经营，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激化社区内部矛盾，影响治理和谐。此外，电商平台的

标准化运营规则难以充分回应地方特色产品的独特属性，其统一化的纠纷处理机制亦无法有效化解基于

复杂人际关系的乡土争议，从而对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与包容性提出更高要求。 

6. 深化农村电商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6.1. 构建普惠性数字治理体系 

针对数字弱势群体在治理参与中面临的障碍，应从能力建设、服务适配与制度引导三个层面系统推

进，构建覆盖全民的数字包容机制。一是开展数字素养提升专项行动。面向老年人、妇女及低收入群体

实施针对性的数字能力培育计划，重点涵盖政务平台使用、线上议事参与、网络安全识别等实用技能。

可建立“数字志愿者”帮扶机制，动员返乡青年、村干部及电商从业者提供一对一辅导，提升弱势群体

的数字工具应用意愿与能力。二是推进数字服务的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制定农村数字服务界面设计规

范，明确大字化、语音辅助、流程简化等要求，降低数字平台使用门槛。同时，保留并完善线下服务渠

道，在村级服务中心设置人工服务窗口，为不具备数字能力的村民提供代办服务，形成线上线下协同互

补的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将数字包容性纳入治理绩效评估。在乡村治理评价指标中增设数字弱势群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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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等维度，并合理设置相关指标的权重，引导基层组织重视数字时代的公平治理，避免技术应用加剧

社会排斥。 

6.2. 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为应对电商收益分配不均及其对治理结构的潜在扭曲，需从制度设计、监督机制与主体培育三个方

面构建利益协调与制衡体系。一是完善普惠导向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合作社带

动小农户等合作模式，通过契约明确产业链各环节的收益分配规则，保障小农户参与增值分配。鼓励村

集体以土地、闲置资产等资源入股电商项目，并将收益优先用于公共服务，让集体资产增值惠及全体村

民。二是强化村务公开与民主监督机制。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对涉及电商发展的重大事项实

现全程公开，依托数字平台建立村务监督通道，方便村民实时查询与反馈，确保公共资源分配的透明度

与公正性。三是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妇女组织、老年协会等社会团体发展，通过

能力培训与政策赋能提升其参与治理的效能，形成对电商精英的良性制衡，确保村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

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促进公共决策的多元代表性。 

6.3. 促进规则融合创新 

为缓解现代市场规则与传统乡土秩序的张力，应通过规则重构、纠纷调解与法治保障三方面推动治

理秩序的适应性演进。一是推动村规民约的现代化转型。通过民主协商程序，将契约精神、质量规范、

诚信经营等现代市场要素融入村规民约，使其成为兼具现代性与乡土认同的行为规范，实现软性约束与

内生治理。二是构建“党建引领 + 多元协商”的纠纷调解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规则调适中的核心作

用，建立由党支部、电商协会、乡贤理事会等组成的协商平台，针对规则冲突类纠纷开展情理法相结合

的调解，促进新旧规则有机融合。三是加强乡村法治服务与普法教育。在电商集聚区设立公共法律服务

站，提供法律咨询、合同审核等专业服务。提升村民法治意识，形成依法治理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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